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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D 

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  

撥款發放安排詳情  

 

1 .  預支款項  

 

( a )  為協助獲資助機構支付計劃的初期費用和應付流動現金需求，

如獲資助機構提出書面申請，兒童事務委員會（委員會）可在計

劃推行前，考慮向其發放一筆預支款項，數額不得超過核准撥款

總額的 50 %。獲資助機構的獲授權人在收取預支款項時，必須簽

署附錄 I所載承諾書。如獲資助機構已 ／正向其他撥款來源申請

資助，預支款項將於委員會獲獲資助機構通知相關申請結果及

向委員會作出書面申請後才安排發放。  

 

( b )  委員會在發放預支款項後，會監察計劃的進度，並提醒獲資助機

構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早就預支款項結算。結算時必須提交

經核實的正式收據 1，作為開支證明。  

 

( c )  獲資助機構在收取預支款項後，如沒有推行計劃或較原定時間

延遲推行計劃，必須立即把預支款項退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，

除非該機構可向委員會提供合理解釋，並獲委員會接納。  

 

 

2 .  發還最後一筆款項或一次過發還款項  

 

撥款一次過發還的款項，或撥款扣除預支款項後所剩餘額，會在計

劃完結後發放給獲資助機構。獲資助機構必須在指定的日期（一般

在計劃完結後一個月內）或之前，把財務報告（見下文第 4( a )段）連

同所有證明收據 1，以及總結報告，一併提交委員會處理，方可申領

發還最後一筆款項或申領一次過發還款項。財務報告必須準確記錄

每筆預支款項和實際開支。就核准撥款總額超過港幣 10萬元的計劃，

獲資助機構須隨計劃總結報告一併提交經獨立執業會計師審核的財

務報告及帳目，以確保撥款的使用符合核准預算和用途（見下文第

4 ( b )段）。所有報告（見撥款指引第 6 6段）須經委員會接納，有關撥

款方可發放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在 申請發 還款項 時提交 的收據 ，必須 載列交 易日期 和每個 開支項 目的詳 情，

否 則，便 須提交 載有這 些資料 的證明 文件， 例如發 票、帳 單等， 以補收 據的

不 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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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支票處理  

 

有關撥款將以支票形式發放予獲資助機構。支票於票面日期起計六

個月內有效，獲資助機構在領取支票後，應盡快把支票存入銀行帳

戶。如支票於票面日期起計六個月內仍未入帳兌現，委員會將自動

取消停付該支票而不需事先通知獲資助機構。獲資助機構如欲補領

支票，須於同一個財政年度完結前最少一個月向委員會提出書面申

請。否則，委員會或勞福局不會為過期支票承擔任何責任。   

 

 

4 .  財務報告  

 

( a )  第 2段所述財務報告的格式，載於附件 G。獲資助機構必須把財

務報告連同計劃開支的收據正本一併提交委員會。為免生疑問，

謹此說明，不論有關項目是否獲「資助計劃」資助，財務報告所

列全部開支項目均須提交收據 1；另有訂明者除外。  

 

( b )  執業會計師報告的樣式載於 附件 H（執業會計師報告必須包括  

附件 H第 1段第 (1 )至 ( 3 )項的指定程序和第 2段 ( a )至 ( c )項的報告

調查結果，並且不得改動）。任何與資助計劃撥款開支有關的單

據及文件，如在申請發還款項時沒有向委員會提交，獲資助機構

須於計劃完結後妥善保存七年，供委員會在有需要時查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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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  

致 :   兒童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 

  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  

  政府總部西翼十樓  

  (傳真： 2 52 3  19 73 )  

 

 

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  

承諾書  

 

鑑 於 兒 童 事 務 委 員 會 同 意 向 我 們 發 放 一 筆 款 額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元 的 款 項 ， 作 為

預 支款項 推行下 列計劃 ：  

 

計劃編號  ：   

計劃名稱  ：  
 

 

我 們謹此 承諾：  

 
( i )  按 照 批 准 的方 案 及 推行 日 期 ／ 推行 時 期 ，以 及 貴 處 訂定 的 條 款及 條 件 進行

上 述 計 劃 ；  

 
( i i )  盡 快就預 支款項 結算，並 在結算 時提交 經核 實的正 式單據 1，作為 開支證 明； 

 
( i i i )  如 原 來 經 批准 的 方 案的 工 作 時 間表 或 現 金流 量 需 求 有重 大 改 動， 以 致 可能

影 響貴處 日後向 我們發 放款項（ 包 括預支款 項 ），我 們會立 即向 貴處報 告； 

 
( i v )  在 指 定 的 日期 （ 一 般 在 計 劃 完 結後 一 個 月內 ） 或 之 前 ， 向 貴 處提 交 計 劃 總

結 報 告 及 財務報 告 ，以 及證明 單據 1； 以 及  

 
( v )  立 即把預 支款項 的未動 用餘款 （ 如有 的話 ） 退 還 兒 童事務 委 員 會 。  

 
我 們同意 及接受，如未 能履行 上述 任 何一 項 條 文，便 須立即 把上 述預支 款項悉 數

退 還 兒童 事務 委 員 會。我們 亦 明白，未 能履 行 上述 任何一 項 條 文，可導 致日後 提

出 的 「 資 助計劃 」 撥款 申請不 獲接納 。  

 

日期 : 二零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

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在 申 請 發 還 款 項 時 提 交 的 單 據 ， 須 載 列 購 買 日 期 以 及 各 個 支 出 項 目 的 詳 情 ， 否 則 ， 便 須 提 交 載

有 這 些 資 料 的 證 明 文 件 ， 例 如 發 票 、 帳 單 等 ， 以 補 單 據 的 不 足 。  

簽署  ：   

獲授權人姓名  ：   

職銜  ：   

機構名稱  ：   

機構 

印鑑 


